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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1   证券名称：天坛生物   编号：临 2016－010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中

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生股份”）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定，于 2011 年 3 月做出承诺：5 年内消除系统内其他企业与天坛生物

之间的同业竞争。 

一、 原承诺的履行情况 

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及履行上述承诺，中生股份通过调减下属其他关

联企业同业竞争产品生产的方式，减少了各关联企业与公司间的同业竞

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同业竞争对方名称 同业竞争产品 调减产品名称 

1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

所有限责任公司 

麻疹疫苗、风疹疫苗、流感疫苗、麻腮

风三联、A群脑炎疫苗、伤寒、水痘疫

苗、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 

A 群脑炎疫苗、伤寒 

2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

所有限责任公司 

麻疹疫苗、流感疫苗、人血白蛋白、人

免疫球蛋白 
流感疫苗 

3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

所有限责任公司 

麻疹疫苗、无细胞百白破疫苗、A群脑

炎疫苗、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 
麻疹疫苗 

4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

所有限责任公司 
无细胞百白破疫苗、A群脑炎疫苗 A 群脑炎疫苗 

5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

所有限责任公司 
流感疫苗 无 

二、 承诺延期的原因 

为解决与公司在血液制品业务与疫苗制品业务领域存在的同业竞争

问题,中生股份亦积极研究相关解决方案，考虑到目前整体疫苗市场趋近

饱和、新产品研发难度大、市场竞争激烈，导致中生股份下属疫苗业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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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盈利能力较弱，尤其是天坛生物下属疫苗业务受固定资产投入大的影响

而亏损，短期内难以实现盈利。经过充分的论证和讨论，为保护中小股东

利益，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中生股份初步确定了将下属

经营血液制品业务的主要资产以作价入股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蓉生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等方式转入上市公司，同时公司将把下属经营疫苗资产业务

的相关资产的控制权转移给中生股份的基本方案，拟将天坛生物打造为中

生股份下属唯一的血液制品业务专业运作平台。 

中生股份拟作价出资注入成都蓉生药业有限公司的血液制品业务中

包括了下属子公司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生物制品研究

所有限责任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的血液制品业

务，其相关资产和公司下属经营疫苗制品业务的部分资产尚需进行剥离、

分拆工作，方能符合资产注入的条件，此外，剥离分拆过程中需变更或获

取新的生产经营资质、通过 GMP 认证、变更产品文号、进行审计评估、办

理工商登记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上述工作均未完成，使这部分资产注入

存在实质性障碍。 

三、 新的承诺内容 

公司今日收到中生股份《关于与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同业竞争情况的承诺》：中生股份将积极致力于所属企业的业务整合工作，

目前已经确定了将天坛生物打造为中生股份下属唯一的血液制品业务平

台的基本方案，即将下属经营血液制品业务的主要资产以作价入股天坛生

物控股子公司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等方式转入上市公司，同时，天

坛生物将把下属经营疫苗资产业务的相关资产的控制权转移给中生股份。

中生股份承诺于 2018 年 3 月 15日之前消除所属企业（除天坛生物以外）

与天坛生物之间的同业竞争，从而更加规范上市公司的运作，更好地保护

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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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年 2 月 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股东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本项

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关

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五、 独立董事意见 

1、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中生股份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 本次中生股份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有助于解决与公

司在血液制品与疫苗制品业务领域长期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符合公司目

前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 本次中生股份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已经通过了董事

会审议表决，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和表决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 监事会意见 

1、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中生股份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的

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中生股份同业竞争承诺事项履行期限延期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有利于维护本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3、 同意该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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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 年 2 月 24日 


